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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吴元中

6月22日，浙江义乌市委政法
委、市法院、妇联、公安、民政和数
据管理中心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建立涉家庭暴力人员婚姻登记可
查询制度的意见（试行）》，将于7月
1日起实施。“很多时候，婚姻当事
人只能在婚后才知晓对方是否存
在家暴行为。通过建立查询制度，
可以让婚恋对象在婚前就了解对
方是否存在家暴的记录，考虑是否
进入一段婚姻，达到预防和减少家
庭暴力目的”，义乌市妇联副主席
周丹瑛告诉记者。

这确实有必要。一旦与有家暴
倾向者结婚就很可能陷入痛苦的
泥潭，后悔已晚。择偶者如果知道
对方有家暴史，与其结婚会跳入家
暴苦海的话，就会直接选择不与这
样的人结婚的。但是，作为国内首
创，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任何规范
性文件都从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允
许查询对方的家暴信息会否侵犯
其合法权益？是否涉嫌违法或符合
法律精神？

毋庸置疑，这会对对方的隐私
权造成侵犯或者说发生冲突。家暴
不仅会招致负面评价，更会影响一
个人在恋人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影

响到婚恋关系会终止还是继续发
展。因为让人知情会对家暴者不
利，谁都想把家暴信息作为隐私而
不想让人知悉。值得思考的是，由
于与他人无涉，家暴信息的确可以
作为个人隐私，他人无权得知，但
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恋人来说，是
否也可以以隐私权对抗恋人的知
情权呢？

显然不能。与别人不同，如果
恋人不知情而与其结婚，会成为直
接的受害者。作为潜在的受害人，
知悉结婚对象是否有家暴史以及
每次施暴的程度与情况，可以对婚
姻做出选择，能有效防范并保护自

己，因而恋人是有正当知情权的。
这就涉及两种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问题。由于家暴直接关系择偶者的
身心健康，对此知情相比于隐私，
无疑是更基本、更重要的权利。而
且，《婚姻法》把实施家暴作为离婚
的一项法定条件，也就隐含着受害
人因此可对结婚反悔（离婚），乃至
为了保护自己，压根就不与这样的
人结婚。为了确保择偶者的身心安
全，使其更放心地结婚，确有必要，
也应当对对方的家暴倾向等情况
进行了解，也就是说家暴者的隐私
权在其对象的知情权面前应作出
让步。由此看来，义乌的首创精神

是值得肯定的。
不仅如此，由于“家暴行为指

的是对任何家庭成员进行施暴”，
而非仅仅指夫妻间的暴力行为，所
以家暴查询制度不仅对再婚或与
离异者结婚的情形有意义，对一些
对父母、其他家庭成员有家暴史的
人来说，即使首次结婚也有意义。
并因为有家暴记录后，结婚或再婚
时会让对方望而生畏，影响美好姻
缘的缔结，也势必让那些有家暴倾
向的人注意约束自己，起到预防和
减少家庭暴力的作用。

葛一家之言

14万学生个人信息泄露，“不明渠道”必须查明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14万中小学生个人信息泄
露！近日，江苏江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通告称，在对某教育培
训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执法人
员在其营业场所的办公电脑中发
现了一个名叫“江阴”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是几十个标注了江阴各
个中小学名称的EXCEL表格，内
有通过“不明渠道”非法收集的学
生个人信息14万余条，每个学生
的就读学校、姓名、性别、年级、班
级、家庭住址、家长姓名及电话一
应俱全。

这些年，学生个人信息泄露
的事并不罕见。一些培训机构为

了招生，千方百计地收集学生个
人信息，甚至不惜为此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江阴的这家培训机
构正是这类铤而走险者中的一
个。在没有权威授权的情况下，擅
自大规模收集中小学生个人信
息，进而对学生家长频加“骚扰”，
已明显侵害公民个人的正当权
益，必须严加查处。江阴市场监管
部门不仅通过精细的现场检查，
及时发现了涉事机构非法收集个
人信息的事实，并在自己执法权
限之内依法处以罚款30万元，而
且，鉴于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量
巨大，及时将案件线索移送当地
公安部门，执法水平值得点赞。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事情要

做。其中，最要紧的是，尽快查明
通告中所说的“不明渠道”究竟是
什么。其实，对公安部门而言，查
明涉事机构非法收集学生信息的
渠道并非一件多么难的事。大致
说来，涉事机构非法获取学生个
人信息的途径无非以下两种：一
种是偷。在当下这样一个高度信
息化的时代，大规模盗取学生个
人信息，往往要诉诸于黑客手
段——— 非法侵入存储学生个人信
息的电脑与网络系统，把自己需
要的信息偷出来；另一种是买。曾
几何时，个人信息在某种程度上
已成为一种“商品”，教育培训机
构可以从黑客或各种“内鬼”们的
手中买到自己所需的信息。然而，

无论黑客还是“内鬼”，作案时总
会留有“蛛丝马迹”，只要足够认
真细致，早已有高科技赋能的侦
查工作并不难按图索骥锁定“真
凶”。

14万学生个人信息泄露，可
不是小事。鉴于涉案个人信息数
量如此之大，无论是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还是非法倒卖
公民个人信息，都已涉嫌犯罪。
按照我国刑法，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
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
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
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
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款
的规定处罚。

从这个角度看，对涉事机构
非法收集学生个人信息的“不明
渠道”必须一查到底，并依法对
各路“真凶”予以严惩。这是维护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规定动
作”，是捍卫社会正义与法律尊
严的题中之义。

对涉事机构非法收集学生个人信息的“不明渠道”必须一查到底，并依法
对各路“真凶”予以严惩。这是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规定动作”，是捍卫社
会正义与法律尊严的题中之义。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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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有无家暴史，恋人有权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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